《关于工业项目用地标准化供应的实施意见（试行）》政策解读
一、出台《意见》的必要性、政策依据
当前，我市工业项目投资强度、产出效益和税收贡献与南方先进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尤其是亩均税收情况。在学习借鉴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标准地”改革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18〕73号）、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标准地”出让及海宁市“亩均论英雄”做法的基础上，组织相关人员赴济南、宁波、义乌等地学习，并结合省政府办公厅《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年版）》中关于各类工业项目投资强度、亩均产值、亩均税收、容积率等指标要求，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关于工业项目用地标准化供应的实施意见（试行）》。实行工业项目标准地供应，对提高我市工业项目质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缓解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二、《意见》的主要内容

《意见》主要有七项内容，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确工业项目用地供应标准。要求全市国家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工业集中区当年新建工业项目投资强度、亩均产值、亩均税收、容积率等严格按照《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年版）》规定，区分准入行业和地区对标设定。新建工业项目建筑系数应不低于40%，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其中国家鼓励发展的新产业工业项目不超过15%）。
（二）建立工业项目标准地使用约束机制。把工业项目用地供应标准纳入标准地使用协议，由县（市、区）政府或园区管委会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签订。在标准地使用协议中明确约定环境保护、准入行业、能耗、投资强度、亩均产值、亩均税收、规划条件（容积率、建筑系数）、建设条件等，投资强度、亩均产值、亩均税收三大指标完成有奖励、完不成有处罚。
（三）优化工业项目标准地供应程序。把各有关部门的要求统一纳入标准地使用协议，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工业项目供地报批环节不再征求其他部门意见。以网上挂牌出让方式供地的，申请人竞得后与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园区管委会签订标准地使用协议，即可与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四）鼓励工业项目用地灵活供应。鼓励工业项目用地采取租赁或弹性年期出让方式供地，降低项目一次性投入成本，遏制闲置低效土地。
（五）实施不动产权登记分阶段管理。工业项目不动产权登记按照建设期、投产期、达产期分阶段管理，并在不动产权证书上予以备注。标准地使用协议甲方按照约定履行情况对工业项目用地转让、出租、抵押行为进行分阶段差别化管控。
（六）加强工业项目用地批后监管工作。要求各县市区对上一年度投资强度、亩均产值、亩均税收低于《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年版）》的工业项目，鼓励通过转让、租赁、合资、合作等二级市场方式，或者收回再供应方式，满足新建工业项目用地需求。

（七）建立工业项目标准地保障机制。各县（市、区）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配合实施工业项目标准地管理工作，市直有关部门依职责做好监督管理工作。
本意见在任城区、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试行，其他县市区可参照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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